
达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文件 

达市就发〔2023J 6 号 

达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 

关于开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留工培训补助 

专项检查的通知 

市本级失业保险参保企业： 

为保障失业保险基金安全，确保稳岗返还和留工培训补助资

金用途得当、管理规范，发挥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就业作用，根

据《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达州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

达州市税务局关于做好失业保险稳岗位提技能防失业工作的通

知》（达人社发〔2022) 83 号）、《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开

展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专项检查的通知》川就局办〔2023) 1 号和 

《达州市就业服务管理局关于开展失业保险基金、就业创业补助 



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内部审计的通知》（达市就发〔2023J 4 号） 

精神，决定对市本级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和留工培训补助资金使用

情况进行检查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
检查对象 

2022年以来在市本级申领稳岗返还或留工培训补助的企业。 

检查内容 

企业是否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资金，有无资金挪用、结余等问 

题。 

检查方式 

自查和抽查相结合。抽查以现场检查为主，通过听取企业汇

报、走访企业职工、查看企业相关凭证和账薄等方式。 

检查时间 

自查阶段：2023 年 3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。4 月 30 日

前各享受稳岗返还或留工补助企业开展自查，如实填写并及时向

市就业局审计科报送《2022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使用情

况自查表》（附件 1）或《2022 年度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资金使

用情况自查表》（附件 2)、收支会计凭证（含银行回单）、明细账、 

资金支出相关佐证材料等。邮箱：54784491 1@qq.com，联系人： 

何长洪，联系电话：08 18-793256O。 

抽查阶段：2023 年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。市就业局

将根据各企业自查情况和全市失业保险基金监督检查工作的总

体安排，确定抽查企业，具体安排另行通知。 

-2-- 



检查组成员 

检查组由市就业局审计科、失业保险科等科室人员组成。 

工作要求 

各企业对稳岗返还或留工培训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要高度重

视，认真做好自查自纠，坚决杜绝补贴资金被截留、挪用。要积

极配合市检查组工作，及时备好被查材料，被查出的问题，企业

应当及时改正，对拒不改正的，追回补贴资金并按相关规定予以 

处罚。 

附件：1.2022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使用情况自查表 

2.2022 年度失业保险留工培训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自 

查表 



附件 1 

2022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还资金使用情况自查表 

填报单位： （加盖公章） 
	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序号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各注（整改措施） 

稳岗返还资金用

途情况 

申领金额 

合计（元） 

使用金额 

合计（元） 

职工生活补 

助使用金额 

（元） 

墩纳社会保 

险费使用金 

额（元） 

转岗培训使

用金额（元） 

技能提升培 

训使用金额 

（元） 

n
才‘
  

稳岗返还资金财

务管理 

1. 财务管理是否规范 

2．是否建立稳岗返还资金明细台账 

3．票据资料是否齐全 

礴．台账、票据与银行对账流水是否一致 

5．是否存在第三方中介机构代理申请情况 

q口
 

稳定岗位措施 

1. 稳岗措施落实情况及成效 

2．职工岗位稳定情况 

3．工会或职工代表对稳岗返还申请及措施落实的参与及知晓情况． 

注：填写此表后，同时将相应的自查桩证资料留存，以备核查． 

填表人： 	 联系电话： 	 单位驻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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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2022 年度失业保险留工培iJl沐卜助资金使用情况自查表 

填报单位： （加盖公章） 
	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 

序号 自查项目 自查内容 备注（整改措施） 

留工培训补助 

资金用途情况 

申领金额

合计（元） 

使用金额

合计（元） 

职工生活 

补助使用 

金额〔元） 

墩纳社会保 

险费使用金 

额〔元） 

转岗培训 

使用金额 

（元） 

技能提升 

培训使用 

金额（元） 

其他方面 

使用金额 

（元） 

2
  

留工培训补助 

资金财务管理 

1. 财务管理是否规范 

2．是否建立留工培训补助资金明细台账 

3．票据资料是否齐全 

4．台账、票据与银行对账流水是否一致 

5．是否存在第三方中介机构代理申请情况 

n
J
 
 

稳定岗位措施 

1. 稳岗措施落实情况及成效 

2．职工岗位稳定情况 

3．工会或职工代表对留工培训补助申请及措施落实的参与及知晓情次“ 

注：填写此表后，同时将相应的自查桩证资料留存，以备核查． 

填表人： 	 联系电话： 	 单位驻地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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